
兰农发[2009]97号
关于对全县农业技术员进行定期考核的
通   知

县直各站所，各乡（镇）农技站：

根据《怒江州农业技术员考核办法》（附件1），决定对评定职称的农业技术员进行定期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对象，考核期及考核内容 

凡是获得职称的在职、在岗、在聘的所有农业技术人员，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期间取得的主要工作业绩、政治思想表现和在职在岗情况等。

二、考核时间和地点

请县局各站所、各乡（镇）农技人员于2009年10月30日前将本人的“业务工作总结报告”、《业务工作情况报告》等考核材料交到农业局信息办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考核对象提交的“业务工作总结报告”（附件4）、《怒江州农业技术员考核》（附件2）一式3份（内容限制于2006年1月到2008年12月）。

（二）考核对象要安排好工作，按时提交考核书面材料。

（三）不按规定参加考核的技术员一律定为不合格，并在一个考核年度内不得参加申报上一级职称评定。

（四）表格自行复印，全部用A4纸。
特此通知
二00九年九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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